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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破产重整前原超日股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超日股份” ）于2013年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稽查局

《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调查通字2013-1-001号）。 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3

年1月24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9）。

2015年4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9号）。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5年4月14日发布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破产重整前原超日股份<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破产重整前原超日股份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0

号）和《市场禁入决定书》（[2015]4号）,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

下：

一、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1.超日股份未披露在海外收购光伏电站项目的情况

Hongkong�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Limited（以下简

称超日香港）系超日股份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7月7日，超日股份通过超日香港出资70%

与Sky� Capital� Europe� S.a.r.l（以下简称天华欧洲）（占股30%）合资成立海外合资公司

CHAORI� SKY� SOLAR� ENERGY� S.A.R.L（以下简称超日卢森堡）。

2011年12月19日至2012年11月28日， 超日卢森堡及其子公司OPENWAVE� LTD.向

天华阳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阳光控股）的海外下属公司收购了位于保加利亚和

希腊境内的共计22个光伏电站项目，合计金额370,017,128.03元，达到超日股份2011年净

资产的12.69%。 超日股份未披露上述交易。

相关项目的收购及谈判、收购价格由倪开禄和天华阳光控股的实际控制人苏某协商确

定。 双方没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没有经过超日股份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超日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二）项的规定，构成《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情形。 倪开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超日股份未按规定披露超日卢森堡向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贷款过程中

相关股权质押情况

在保加利亚项目的建设过程中，2012年3月26日，超日卢森堡、超日股份及国开行浙江

分行三方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国开行浙江分行为超日卢森堡保加利亚6个电站项目提供4,

309万欧元贷款，超日股份作为担保人向国开行浙江分行提供担保，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在

借款合同中签字；2012年3月26日，超日香港、天华欧洲及国开行浙江分行三方分两次签订

股权质押协议， 约定超日香港和天华欧洲将其在超日卢森堡的股权质押给国开行浙江分

行，其中倪开禄代表超日香港、苏某代表天华欧洲在合同上签字。 2012年4月24日，超日股

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担保议案，2012年4月26日对外公告 《关于

对子公司超日卢森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了公司为超日卢森堡提供4,309万欧元担保

的事项；2012年5月18日， 超日股份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

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随后公司进行了公告。 超日股

份在上述会议议案及公告中均未提及超日卢森堡股权质押的情况。

2012年6月13日，超日卢森堡再次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国开行浙江分

行为超日卢森堡另外3个电站项目提供2,171万欧元贷款。 2012年6月22日，超日香港、天华

欧洲及国开行浙江分行三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超日香港和天华欧洲将其超日卢森堡

的股权质押给国开行浙江分行，其中倪开禄代表超日香港、苏某代表天华欧洲在合同中签

字。 2012年6月26日，超日股份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超日股份为超日卢森

堡2,171万欧元借款提供保证，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在保证合同中签字。 2012年6月1日，超

日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对子公司

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2012年6月2日，超日股份对外

公告《关于新增对子公司超日卢森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了公司为超日卢森堡提供2,

171万欧元担保的事项；2012年6月18日， 超日股份召开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对子公司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提供担保的议案》等

议案，随后公司进行了公告。 超日股份在上述会议议案及公告中均未提及超日卢森堡股权

质押的情况。

上述超日卢森堡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合计6,480万欧元，折合人民

币528,718,092元，占超日股份2011年净资产的18.14%。

超日股份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的谈判由时任超日股份董事、副总经理陶然参加，在陶然

谈定后，由倪开禄决定签订上述借款、保证、质押合同。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陶然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3.超日股份未及时披露公司与境外合作方签订的《电站公司管理协议》

截至2011年末， 超日股份直接或通过超日香港设立或收购了Sunperfect� Solar,Inc

（以下简称超日Sunperfect）、超日卢森堡、CHAORI� SOLAR� USA,LLC（以下简称超日

USA）、South� Italy� Solar� 1� S.r.l （以下简称超日意大利）、Sunpeak� Universal�

Holding,Inc（以下简称超日Sunpeak）五家境外公司。超日股份对这五家境外公司的实际

出资额为人民币4.95亿元，占公司2010年总资产的11.08%。

超日股份设立或收购超日Sunperfect等五家境外公司时， 都是委托Willy� chow等境

外合作方代管，并代为负责上述境外公司及下设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日常管理和

财务运作。 当时超日股份未专门与境外合作方签订相关代管协议或电站委托开发、建设、运

营协议。 2012年3月年报审计时，倪开禄于2012年3月12日至4月12日，陆续与境外合作方补

签了4份《电站公司管理协议》和1份《公司管理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约定由境外合作方

负责前述5家境外公司及其持有的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行、日常经营和财务运作。

超日股份未将上述《电站公司管理协议》和《公司管理协议》提交董事会审议，直到

2012年10月17日，才披露上述协议。

倪开禄是协议签署人，陶然参与了相关事项的沟通，时任超日股份财务总监朱栋负责

2011年年报编制工作，并在审计中与会计师沟通了《电站公司管理协议》相关事项。

超日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和《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陶然、朱栋为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4.超日股份虚假确认对上海佳途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佳途）销售收入

163,461538.43元，导致2012年半年报、第三季报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2012年6月4日，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与上海佳途订立销售合同，向其销售太阳能组件

40MW。 超日股份于2012年6月、9月份分别虚假确认了对上海佳途25MW、10MW组件销

售收入116,452,991.43元和47,008,547元， 销售利润20,598,182.42元和8,546,931.46

元， 其中前25MW组件销售收入即116,452,991.43元占公司2012年半年报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10.96%；两笔销售收入合计占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79%。 超日股

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第三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半年报、第三季

报。

超日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十九

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该事项的主要决策

者，账务处理审核、销售发票开票审核等是朱栋的职责，超日股份时任董事倪开禄、陶然、朱

栋、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崔少梅、谢文杰均对通过公司2012年半年报董事会决议

签字确认。 倪开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陶然、朱栋、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崔少

梅、谢文杰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5. 超日股份提前确认对天华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新能源） 销售收入

238,759,628.28亿元，导致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2012年9月7日，超日股份与天华新能源签订《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向天华新能源销

售太阳能组件100MW，价税合计人民币5.49亿元。2012年9月份，超日股份对天华新能源实

际发运组件49,166,945W， 但是， 公司确认了对天华新能源100MW组件全部销售收入

469,231,444.73元，提前确认销售收入238,759,628.28元，占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11.39%。 超日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三季

报。

超日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十九

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该事项的主要决策

者，账务处理审核、销售发票开票审核等是朱栋的职责，超日股份时任董事倪开禄、陶然、朱

栋、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崔少梅、谢文杰均对通过公司2012年三季报董事会决议

签字确认。 倪开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陶然、朱栋、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崔少

梅、谢文杰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6.超日股份未及时公告对已售太阳能组件调减价格的情况

2011年以来， 超日股份采取合作开发建设太阳能电站模式扩大自产太阳能组件销售。

超日股份向合作方出售的太阳能组件定价高于市场价格， 以此方式实现其在合作中的收

益。 后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紧张等原因，超日股份无法继续按原计划合作开发建设电站，

不得不将原先基于合作建设电站确立的溢价供应组件方式改为平价供应，并根据市场行情

相应调低已供组件价格。

2012年12月5日，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与天华新能源签订《<太阳能组建采购合同>之

变更协议》，调减对天华新能源已售太阳能组件应收账款人民币9,900万元。

2012年12月1日、5日， 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及其子公司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超日国贸） 与Sky� international分别签订 《<组件销售合同>之变更协议》和

《投资合作协议》，调减公司对Sky� international已售太阳能组件价款2,730万欧元，合计

人民币227,070,480元。

2012年12月10日，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和超日国贸与China� solar、Foever� capital分

别签订了两份《供货及其付款等约定》，调减对China� solar、Foever� capital的太阳能组件

供货应收账款。2013年3月12日，双方在原调价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由陶然主持修订的

《应收账款确认之组件调价协议》， 约定对China� solar下调应收账款19,536,712欧元，对

Foever� capital调减应收账款2,996,763.3欧元， 分别为162,498,555.74元和24,925,

878.42元。

2012年12月， 超日股份和超日国贸合计调减对上述4家公司已售太阳能组件应收账款

513,911,056.96元，调减额占公司2011年净资产的比例为17.69%。 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直到2013年4月才在年报中予以披露。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上述事项的决策者和协议签署者，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陶然参与了部分协议的修订，朱栋负责财务工作，知悉上述协议，财务部按上述协

议调减了相关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陶然和朱栋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以上事实有超日股份相关合同、账务账册、会计凭证、资金存取和划款凭证、工商登记

资料、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当事人崔少梅、谢文杰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15]9号） 后提出了陈述申辩意见：1. 对超日股份虚假确认上海佳途销售收入之事项，在

2012年半年报、三季报审议时注意到该项销售的合同、发票、发货单等凭证完整齐备，公司

财务部及内审部也未对该交易事项提示有异常现象，符合会计准则对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

规定。2012年12月24日，在未经过超日股份任何内部审批程序的情况下，超日股份与上海佳

途取消了该项交易，并做冲销处理，此事在她们进行半年报、三季报审议时是不能预见的。

因此，她们在超日股份2012年半年报和三季度报告签字属正常审议之结果，无主观过错，不

知情，更未参与。 2.对超日股份提前确认天华新能源销售收入事项，并不知情，亦无主观故

意。 在审议超日股份2012年三季报时翻阅了董事会相关材料，对与天华新能源签订的采购

合同的销售确认事项提出了应有的关注，该合同及发票均正常，翻阅了700多页发运单，虽

未对所有单据进行逐一累加， 但在董事会上就报表上的销售总额及利润总额进行了询问，

她们确认公司是正常经营、内控制度有效，数字均为真实。 在超日股份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她们相信了公司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和高管的问答。 3.她们在2012年任职超日股份独立董事

后，按照职业惯例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承担超日股

份财务处理审核、销售发票开票审核等职责，但在董事会召开前，认真审阅了会议文件及相

关资料，董事会上与公司高管进行了讨论并对他们进行相应询问及确认，尽到了外部独立

董事应尽的勤勉尽责义务。 4.两人分别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行政处罚对

两人律师和会计师执业产生重大影响。 请求撤销处罚。

经复核，中国证监会认为，对违法行为不知情、无法预见、没有参与不是当然的免责理

由，行政处罚对当事人职业的影响亦不是免责的理由。 本案独立董事崔少梅、谢文杰提交的

陈述申辩材料不足以证明两人在超日股份涉案事项上勤勉尽责，同时也不具有《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二十一条明确列示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考虑情形。 对本案违

法行为，两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应予以处罚。

二、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

（一）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1.对超日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2.对倪开禄、陶然、朱栋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3.对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崔少梅、谢文杰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二）市场禁入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

定：

1.认定倪开禄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终身不得在任何机构

中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认定陶然、朱栋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5年内不得在任何

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三、公司的说明

1.上述处罚涉及事项均为公司破产重整前之行为，不涉及重整后现在的公司及公司管

理层。

2.公司接受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3.公司及全体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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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 � � 2、对本次会

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 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

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zhengquanbu@akcome.com

互动电话：0512-82557563

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5日14: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1人，股东代表1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

份为316,806,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7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1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8,892,3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9%。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关联人邹承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除议案八、九外的其他议

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287,913,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71%。 对于回避议

案，出席本次会议并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892,3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9%。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8,

892,3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2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3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4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5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6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7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8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9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10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11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1.12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92,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80,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0％；弃权1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的0.0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6,6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779,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推进公司互联网战略的议案》

9.1关于投资设立光伏电站运维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6,6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779,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

9.2关于投资设立金融服务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6,6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779,3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

9.3关于投资设立光伏电站分级及评估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6,6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779,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

9.4关于投资设立光伏电站相互保险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6,69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 该子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779,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周江昊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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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发行半年期

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蓓翔发行中小型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青海蓓

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于2014年10月1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4-108）。 2014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十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该议案正式生效。

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蓓翔” ） 拟经青海股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备案，并以非公开方式发行总额不超过6500万元人民币的半年期私募债券。 近日，

接公司实际控制的下属公司青海蓓翔通知：青海蓓翔拟发行不超过6500万元人民币的半

年期私募债券。为保障青海蓓翔的可持续发展及本次私募债的顺利发行，公司同意青海蓓

翔发行本次私募债券并拟为其该笔私募债券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630100100130560

成立时间：2009�年 7�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易美怀

住所：西宁市城中区砖厂路4号432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开发、利用、建设及产品代理销售；自营或代理太阳能组 件、配件的

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 审批文件经营）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

控制关系：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公告了《关于青海蓓翔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暨相

关担保安排的公告》，青海蓓翔以其太阳能电站资产以售后回租的方式 向福能（平潭）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租赁” ）融资8,650万元， 租赁期限为48个月。

爱康科技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青海蓓翔80%的股权转让至福

能租赁作为担保，青海蓓翔实际经营管理及股东权利仍由爱康科技负责实施和享有。目前

福能租赁持有青海蓓翔 80%的股份，熊元福持有青海蓓翔 20%的股份；青海蓓翔的董事

会由易美怀（爱康科技的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黄国云（爱康科技的副总经理）

及熊元福组成，易美怀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爱康科技仍控制青海蓓翔，并将其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青海蓓翔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青海蓓翔总资产1,031,825,318.67元、 净资产

385,366,927.53元、负债总计646,458,391.14� 元； 2014� 年 1-12� 月青海蓓翔营业收

入80,830,727.51元、 营业外收入3,225,000.04� 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369,

198.29元。

截止 2015� 年 4� 月 30� 日青海蓓翔总资产1,082,553,332.94元、 净资产 387,

287,501.44�元、负债总计695,265,831.50元； 2015�年 1-4�月青海蓓翔营业收入 31,

073,355.41�元、 营业外收入 1,055,840.64�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36,459.13�

元。 （未经审计）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五月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2850.82�

万元（不包括本次的担保），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 民币 304066.82�万

元，其中为全资子公司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担保186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苏州

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3500�万元，为实际控制的下属公司青海蓓翔新能源有限公

司担保 49650�万元，为全资下属公司金昌清能电 力有限公司担保 35332�万元，为全资

下属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担保 98743.32�万元， 为全资下属公司新疆爱康电

力开发有限公司担保 18900�万元， 为全资下属公司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担

保 9741.50�万元，为全资下属公司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担保 51950� 万元公司，为下

属公司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10000�万元， 为下属公司四子王旗神光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担保 7650�万元；其他担保：为苏州盛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

民币 9684�万元，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9100�万元，累计占

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44.79%，若包含本次

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

为 147.62%。 公司无逾期的对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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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5】第19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对2014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复核，就问

询函所列事项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25,314.41万元，占你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

的61.62%，2012-2014年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分别为2.05、2.54、1.62， 请你公司结合信用

政策、收入确认政策分析说明应收账款余额高、周转次数低的原因。

回复：结合公司的信用政策和收入确认政策来看：

（1）公司的销售信用政策是：除中石油、中石化及其下属单位外，各事业部应对每个

客户进行信用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获取信用评审机构对客户信用等级的评定报告、该客

户在公司历年的信用状况等；对于评定不合格的客户，事业部不得为其提供服务。 对中石

油、中石化及其下属单位，公司通常会先行提供服务，然后按照客户确定的金额和结算流程

收款。

（2）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是：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确认劳务收入。 公司的石油技术服务

业务、油田管理服务业务、运输服务业务以及不构成建造合同的工程业务收入，属于长期为

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 其具体确认方法是：由甲方（油田作业区或采油厂，下

同）主管人员逐月签认本公司当月该项业务完成的工作量，本公司则以甲方签认的工作量

乘以合同单价来确认当月该项业务的收入金额。

近年来，随着客户单位内部不断加强财务管控和支付审核管理，客户对本公司的结算

周期拉长，导致部分业务收款跨年度才能收取的情况有所增加。 由此造成应收账款余额同

比增加、周转次数有所降低。

主要客户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对比明细见下表：

单 位

2013

年账面余额

（

元

）

2014

年账面余额

（

元

）

同比增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90,018,988.93 176,600,153.70 96.1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384,546.64 12,640,231.55 134.75%

尽管公司每年末应收账款数额较大，但大部分欠款能够在次年上半年收回，因此公司

应收账款的帐龄相对较短。 2012年末、2013年末和2014年末，公司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

应收账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8.05%、81.92%和83.65%，说明公司回款情况良好。

虽然公司的服务对象大多为中石油、中石化下属的各油田公司，信誉度很高、应收账款

回收风险较小，但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将影响公司的现金流和当期收益。对此，公司已采取如

下措施：

根据公司建立的应收账款结算体系，由主管领导牵头，对应收账款按业务类别、分客户

进行明细分析，按照合同签订、工作量确认单签认、送达、项目的结算开票、甲方挂账、甲方

资金计划安排、回款等各个环节确定责任人，要求各环节负责人员按公司相关办法的要求

及时完成，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和甲方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以加快公

司应收账款的回收。

问题二：2013年、2014年，公司的在职员工人数分别为1244人、1098人，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为9,001.02万元、10,925.0万元,在员工人数减少、支付给职工的

现金减少的情况下，2014年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比上年增加3,583.67万元， 增长比例

44.72%，请分析说明合理性。

回复：2014年度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同比增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为了更好地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留住关键岗位、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公司对

部分中高级管理岗位、稀缺技术岗位人才、高级技术工人和核心车间队的主任（队长）等岗

位实行了协议工资制，参考市场标准确定岗位年薪，实际发放时根据业绩目标完成情况考

核发放。 此项因素增加的人工成本约600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研究所实体化经营，原在管理费用下核算的研究所人工成本，改为

在营业成本下的人工成本项下核算， 此项因素造成2014年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比上年增

加约278万元。

3、因参与吉七油田区块开发，开展试验性的新技术项目，需要新疆油田公司提供部分

井下技术作业支持，支付给对方劳务合作费用2100万元，该笔费用计入营业成本中人工成

本项下。 这种合作方式目前只在2014年发生、属偶发事件，在进行对比时应予剔除。

4、公司从2013年开始开拓海外市场，随着海外市场的展开，公司外派的管理岗位、技

术岗位人员及本地用工增加。 此项因素增加人工成本约500万元。

剔除上述所列第2和第3项因素， 同口径核算的2014年度人工成本比2013年度增加1,

205.67万元，增长比率为15.05%。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和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离职较多，请说明董监高人员变动较大的原因。

回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原因包括：由于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因身

体原因主动辞职离岗、工作岗位变动、任期届满等。 具体情况见下表：

姓名

离职前担任的

职务

离职日期 离职原因

王金

云

董事

/

总经理

2014

年

01

月

13

日

在任职期间

，

虽然个人在工作方面尽职尽责

，

但是未能使

公司的管理水平

、

利润水平达到董事会的预期和要求

，

因

而主动提出辞职

。

周维

军

董事

2014

年

01

月

15

日

参加工作

40

余年

，

由于工作压力大

，

体力和脑力长期超负

荷工作

，

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

另外

，

由于有家庭遗

传病史

，

出现了

“

三高

”

病症

。

鉴于个人身体状况已不适

合继续工作

，

主动提出辞职

。

张瑾

珂

监事会主席

2014

年

01

月

16

日

参加工作近

40

年

，

长期的工作压力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

状态

，

患有高血压

。

从年龄和身体状况看

，

工作质量和效

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为此

，

本人主动提出辞职

。

陶冶

华

监事

2014

年

01

月

16

日

鉴于个人身体等原因

，

主动提出辞职

。

孙新

春

财务总监

2014

年

01

月

28

日

因身体原因

，

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

。

董事会根据公司发

展需要

，

聘任了王燕珊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

孙新春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陶炜 副总经理

2014

年

01

月

28

日

因拟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工会主席

，

按照有关规定免去其

副总经理职务

。

王胜

新

董事

、

副总经

理

2015

年

02

月

14

日

为适应公司海外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对其职务进行了调

整

，

免去其副总经理职务

，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

杨有

陆

独立董事

2015

年

03

月

06

日

杨有陆先生于

2009

年

1

月

9

日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

根据中

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

》

中

“

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

的规定

，

至

2015

年

1

月

9

日杨有陆先生已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

。

2015

年

3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朱明

先生为新的独立董事

，

杨有陆先生的离任在新任独立董

事到位后生效

。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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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15-073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月8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公司2014年末的总股本560,678,080股为基数，以

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2股（含税），并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拟派发

的现金红利总额为28,033,904.00元。 公司2014年度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截至目前， 公司当前总股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与2014年末的总股本发生变化，现

根据派发总额不变的原则，对 2014年度权益分派事宜修改后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47,116,10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732851股，派0.43321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16606元；持有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10股派0.324909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

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要求采用公

司最新股本进行了摊薄。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249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0830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47,116,10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59,251,686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6月1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36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 01*****414

车成聚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6月12日。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2,032,081 1.86% 2,084,980 2,084,980 14,117,061 1.86%

3

、

其他内资持股

12,032,081 1.86% 2,084,980 2,084,980 14,117,061 1.86%

境内自然人

持股

12,032,081 1.86% 2,084,980 2,084,980 14,117,061 1.86%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635,084,026 98.14% 110,050,599 110,050,599 745,134,625 98.14%

1

、

人民币普通股

635,084,026 98.14% 110,050,599 110,050,599 745,134,625 98.14%

三

、

股份总数

647,116,107

100.00

%

112,135,579 112,135,579 759,251,686

100.00

%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759,251,686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0.39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咨询联系人：周洪秀

咨询电话：0533-7547767

传真号码：0533-7547782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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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1日、2015年5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8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5日（周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交

易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5年6月4日15:00)至投票结

束时间(2015年6月5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20人，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234,539,97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4577%。 关联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昌政、董静涛、

向中华、张昌林、江山回避表决，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87,141股。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232,

647,2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1635%。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共13人，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1,892,7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94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6人，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14,

729,293股，占公司本次会议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01%，其中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487,141股。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江山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443,64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26％；反对

4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4％；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443,64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7526％；反对4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474％；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5月2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赵科星、彭林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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